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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655 次委員會議紀錄 

時間：中華民國 103 年 2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地點：市政大樓 8樓西南區本會委員會議室 

主席：張兼主任委員金鶚                        彙整：胡方瓊 

出席委員：（詳簽到表） 

列席單位人員：（詳簽到表） 

壹、確認上（第 654）次委員會議紀錄 

一、確認上(654)次委員會議紀錄，無修正事項，予以確定。 

二、上(654)次委員會議審議事項一「修訂「『修訂台北市土地使

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內有關八

德路四段、東寧路、縱貫鐵路、八德路四段 106 巷所圍地區(原

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開發方式細部計畫案」，申請

單位為臺北市政府，惟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等就會議決議提

出異議陳情。有關異議書提及「委員確實不斷提出『解除整

體開發後回饋應重新審視』、『威京幫忙捐百分之三十的權利

變換價值』、『分開後各繳各的回饋金』、『個別計畫，但是不

要影響原來捐獻的百分之三十的權益』、『需有彌補機制、如

折算容積率等』、『開發人需自行捐贈』等提議，並有委員要

求將其提案列入審議結論」，以及「主席…強行裁示通過都發

局所提之計畫書」等內容，經主席詢問委員對異議內容之意

見，委員表示並無該等情事，經討論後仍維持原決議文字。

本次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等陳情意見之回應處理，請都委會

正式函覆，併同納入本次會議紀錄，以利後續查考。 

（本案增列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綜理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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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都市計畫委員會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綜理表 

案 名 

修訂「『修訂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計畫

(通盤檢討)案』內有關八德路四段、東寧路、縱貫鐵路、八

德路四段 106 巷所圍地區(原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

開發方式細部計畫案 

編 號 1-b 陳情人 威○開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陳情理由 

主旨：為對貴會於民國103年1月23日所召開之第654次委員會

審議「修定「『修訂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

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內有關八德路四段、

東寧路、縱貫鐵路、八德路四段一○六巷所圍地區（原

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開發細部計畫案」過程

中主席無視各委員意見，強行裁示通過解除整體開發

案，損害本公司權益，提出異議，詳如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旨揭第654次委員會議審議過程中，委員確有提「解除

整體開發後回饋應重新審視」、「威京幫忙捐百分之三十

的權利變換價值」、「分開後各繳各的回饋金」、「個別計

畫，但是不要影響原來捐獻的百分之三十的權益」、「需

有彌補機制、如折算容積率等」、「開發人需自行捐贈」

等各項提議，並更有委員要求將其提案列入結論，然本

次會議除未對都發局所提出之計畫書內容進行討論

外，會議主席張副市長金鶚先生，對於發言委員就解除

整體開發後所產生的各種回饋金爭議、捐地爭議，及就

原捐地者折算容積率等提議等更置若罔聞，拒絕就此種

種解除整體開發後可能產生的西北側地主是否須捐

地、威京公司等所作之捐地及回饋金如何處置進行討

論，亦不做成任何附帶建議，並於未經討論之情形下強

行裁示通過都發局所提之計畫書，解除威京公司整體開

發權，顯見張副市長所自稱之審議結論於各委員實際陳

述完全不同，委員會討論之內容與主席做成之決議不

符。 

二、依照80年2月13日公告之都市計畫說明書京都公司代西

北角地主捐贈百分之三十土地，西北角二期地主之土地

因而由工業區變更為第三種商業區，實質上獲有重大利

益，多位委員對此提出各種補償的意見完全符合公平正

義，會議主席張副市長卻完全不予理會，強行通過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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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開發，已經損害本公司權益，有違公務員應依法維

護人民權益之義務。 

三、因此、本公司對於主席做成之會議決議與事實不符之處

提出強烈之異議，並祈貴會斟酌各發言委員有關捐地及

回饋問題應合併處理之要求，於本次會議中詳實記載各

委員之提議及未經審議之事項，以符合委員會審議之真

實過程。 

委 員 會 
決 議 

本會第655次委員會議確認上（第654）次委員會議紀錄，決

議： 

一、確認上(654)次委員會議紀錄，無修正事項，予以確定。

二、上(654)次委員會議審議事項一「修訂「『修訂台北市土

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

內有關八德路四段、東寧路、縱貫鐵路、八德路四段106

巷所圍地區(原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開發方式

細部計畫案」，申請單位為臺北市政府，惟京華城股份有

限公司等就會議決議提出異議陳情。有關異議書提及「委

員確實不斷提出『解除整體開發後回饋應重新審視』、『威

京幫忙捐百分之三十的權利變換價值』、『分開後各繳各

的回饋金』、『個別計畫，但是不要影響原來捐獻的百分

之三十的權益』、『需有彌補機制、如折算容積率等』、『開

發人需自行捐贈』等提議，並有委員要求將其提案列入

審議結論」，以及「主席…強行裁示通過都發局所提之計

畫書」等內容，經主席詢問委員對異議內容之意見，委

員表示並無該等情事，經討論後仍維持原決議文字。本

次京華城股份有限公司等陳情意見之回應處理，請都委

會正式函覆，併同納入本次會議紀錄，以利後續查考。 

編 號 2-b 陳情人 京○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陳情理由 

主旨：為對貴會於民國103年1月23日所召開之第654次委員會

審議「修定「『修訂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

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內有關八德路四段、

東寧路、縱貫鐵路，八德路四段一○六巷所圍地區（原

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開發細部計畫案」過程

中主席無視各委員意見，強行裁示通過台北市都市發展

局所提計畫案，損害本公司權益，提出強烈異議，詳如

說明，請查照。 

說明： 

一、旨揭第654次委員會議審議過程中，委員確有提「解除

整體開發後回饋應重新審視」、「威京幫忙捐百分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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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利變換價值」、「分開後各繳各的回饋金」、「個別計

畫，但是不要影響原來捐獻的百分之三十的權益」、「需

有彌補機制、如折算容積率等」、「開發人需自行捐贈」

等各項提議，並更有委員要求將其提案列入結論，然本

次會議除未對都發局所提出之計畫書內容進行討論

外，會議主席張副市長金鶚先生，對於發言委員就解除

整體開發後所產生的各種回饋金爭議、捐地爭議，及就

原捐地者折算容積率等提議等更置若罔聞，拒絕就此種

種解除整體開發後可能產生的西北側地主是否須捐

地、威京公司等所作之捐地及回饋金如何處置進行討

論，亦不做成任何附帶建議，並於未經討論之情形下強

行裁示通過都發局所提之計畫書，解除威京公司整體開

發權，顯見張副市長所自稱之審議結論於各委員實際陳

述完全不同，委員會討論之內容與主席做成之決議不

符。 

二、本公司依照80年2月13日公告之都市計畫說明書代京華

城西北角二期地主捐贈百分之三十土地，西北角二期地

主之土地因而由工業區變更為第三種商業區，實質上獲

有重大利益，多位委員對此提出各種補償的意見完全符

合公平正義，會議主席張副市長卻完全不予理會，強行

通過解除整體開發，已經損害本公司權益，有違公務員

應依法維護人民權益之義務。 

三、因此、本公司對於主席做成之會議決議與事實不符之處

提出強烈之異議，並祈貴會斟酌各發言委員有關捐地及

回饋問題應合併處理之要求，於本次會議中詳實記載各

委員之提議及未經審議之事項，以符合委員會審議之真

實過程，避免本公司權利無端受損。 

委 員 會 
決 議 

同編號1-b。 

編 號 3-e 陳情人 京○城股份有限公司(103.2.26) 

陳情理由 

主旨：為對貴會於民國103年1月23日所召閉之第654次委員會

審議「修定「『修訂台北市土地使用分區（保護區、農

業區除外）計畫（通盤檢討）案』內有關八德路四段、

東寧路、縱貫鐵路，八德路四段一○六巷所圍地區（原

唐榮鐵工廠）土地使用計畫案」開發細部計畫案」過程

中主席無視各委員意見，專斷強行裁示通過台北市都市

發展局所提計畫案，及都發局於會議紀錄中提出不實補

充資料企圖魚目混珠一事，提出強烈異議，詳如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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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查照。 

說明： 

一、旨揭第654次委員會議審議過程中，發言委員確實不斷

提出「解除整體開發後回饋應重新審視」、「威京幫忙捐

百分之三十的權利變換價值」、「分開後各繳各的回饋

金」、「個別計畫，但是不要影響原來捐獻的百分之三十

的權益」、「需有彌補機制、如折算容積率等」、「開發人

需自行捐贈」等提議，並有委員要求將其提案列入審議

結論；且貴會102年12月10日召開之專案小組會議做成

相關五點決議送大會進行合議研討。 

二、然查，本次會議主席張副市長金鶚先生，對於前揭發言

委員就解除整體開發後所產生的各種回饋金爭議、捐地

爭議，及就原捐地者折算容積率之提議及小組討論轉呈

議題等一概置之不理，即強行裁示通過都發局所提之計

畫書，解除威京公司整體開發。會議過程中，多數發言

委員皆對解除整體開發後所可能產生權利侵害之結果

相當重視，顯見將整體開發解除對原捐地者所造成之權

利侵害實應與解除整體開發一併處理。張副市長無視多

數發言委員的意見及內容已屬違法。 

三、次查，本公司異議有關都發局提出公展資料書圖未經法

定程序任意變更為「商三特」爭議部分，本次會議未經

當天委員會討論決議，而當天主席特別宣示不處理整體

開發解除以外之事項，會議中亦無就計劃範圍內土地如

何從「商三」變更為「商三特」進行討論或審議，且都

發局亦未提出解釋，都發局顯有魚目混珠，企圖造成前

揭委員會議已將計劃區內土地更改為「商三特」之錯誤

印象，如此直接造成計劃範圍內全部土地所有權人權益

損害，都發局此行實有可議。 

四、本次會議僅就整體開發進行討論，本公司異議有關都發

局提出公展資料書圖未經法定程序即變更原計畫書容

積率爭議部分，都發局於提出之補充會議資料之中就擬

建議處理的回覆內容將80年2月13日公告計畫書之容積

率 文 字 部 份 錯 誤 認 定 為 「 392 ％ 」 而 非

「392%(70%x560%）」，此亦與原公告之計畫書內容不

符，實為斷章取義，企圖混淆視聽，誤導長官及委員，

並以此不法方式造成既定事實之虞。 

五、本公司自京都公司買受計畫範圍內之土地，不論向銀行

進行貸款或公司價值估算，皆係以容積率560％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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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乃捐地後容積率當然以560％計算之結果，並有監察

院調查報告可稽。今都委會由張副市長一人強行「通過」

解除整體開發之決議，並拒絕依專案小組102年12月10

日小組討論決議就容積率及解除整體開發後因捐地及

捐贈回饋金所受之權利侵害進行討論或附帶建議等，致

使本公司平白遭受容積率與回饋金捐贈，及由威京公司

遭解除整體開發之價值上損害。本公司購買計劃範圍內

土地係屬善意第三人並信任原計畫案內容之行為，豈料

經台北市政府依法公告之都市計劃能說變就變，且都發

局竟於會議圖說內標註計劃範圍內土地為「商三特」及

於擬建議處理的回覆內容中將80年2月13日公告之計畫

書刻意記載為「392％」，造成委員會已審議變更「商三」

為「商三特」及委員會審議原計畫書容積率為「392％」

之假象。前揭會議之決議實已使本公司遭受有鉅大損

害，故本公司對張副張副市長於未、經討論下即強行通

過都發局所提計畫案，及都發局登載不實會議紀錄及補

充資料一事，提出強烈之異議。並祈貴會斟酌各發言委

員有關捐地及回饋問題應合併處理之要求，於本次會議

中詳實記載各委員之提議及未經審議之事項，並釐清都

發局所提出補充資料謬誤之處。 

六、綜上，本公司建請將原擬會議紀錄決議部分修改如下：

一、本案開發方式依都市發展局所提修正計畫書及本

次補充會議資料修正通過。 

二、（本項刪除） 

三、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審決如後附綜理表。 

委 員 會 
決 議 

同編號1-b。 

 

貳、報告事項 

案由：調整「變更臺北市大安區學府段一小段 62 地號等 19 筆土

地第三種住宅區為第三種住宅區(特)暨修訂第三種商業區

(特)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計畫內容提本市都市

計畫委員會報告一案 

（因黃委員秀莊為本案設計建築師，已依自行迴避規定先行離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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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本案計畫內容前經本會 103.1.23 第 654 次委員會議審議決

議：「除以下內容修正外，餘依公開展覽計畫內容通過。(一)

「變更土地使用分區」部分，依市府都市發展局本次補充會

議資料通過。(二)本案更新單元東側臨接計畫道路部分修正

為「退縮留設二公尺以上無遮簷人行步道」，更新單元南側臨

接計畫道路部分修正為「未達八公尺之計畫道路應先退縮順

平補足八公尺後再退縮留設二公尺以上無遮簷人行步道」。」

在案。 

二、 茲因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北區分署 103.1.21 來函表示(略

以)：經查本案變更範圍內本署經管同小段 85 地號國有土地

面積為 7 平方公尺，占更新單元總面積 2,535 平方公尺比例

為 0.28％。惟案附都市計畫書表二土地權屬表登載為 169.25

平方公尺、比例為 6.68％，爰請責成申請人釐整相關登載。

案經市府（都市更新處）就案內土地權屬及比例等相關事項

進行複核與釐整後，嗣於 103.2.13 研提擬修正報告如後附。 

三、 本案依國有財產署函示意見所擬調整修正內容請市府（都市

更新處）說明後提請 公鑒。 

決議： 

一、本案洽悉，同意更新處所提修正內容。 

二、爾後類此老舊公寓更新專案，請市府更新處於辦理計畫變更

前，就案內相關權屬資料應再做釐清與確認，以避免衍生後

續作業之困擾。 

參、審議事項 

審議事項 一 

案名：變更臺北市松山區濱江段四小段 298-1 地號等 7 筆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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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用地及抽水站用地為機場用地主要計畫案 

案情概要說明： 

一、計畫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民權東路與敦化北路交會處西北側，臨松

山機場南側之航站入口處，現為公園用地及抽水站用地。計

畫面積為9,968平方公尺。 

二、計畫緣起與目的： 

松山機場自97年開放兩岸直航，及與虹橋、羽田、金浦

機場對飛後，即成為重要商務、區域導向之首都商務機場。

為改善周邊景觀並充實空間機能，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即以

「松山機場整體規劃」案重新檢討機場定位及未來發展策

略，全案業經行政院核准在案。 

為塑造機場入口意象，需重新規劃機場內加油站、大客

車停車場及民航局第二辦公室；機場外市政府工務局水利處

辦公室及公園處苗圃亦需配合搬遷。擬變更水利處辦公室及

公園處苗圃所屬之機關用地及公園用地為機場用地，以利整

體空間規劃；案經交通部報請內政部同意後，爰依都市計畫

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辦理變更都市計畫。 

三、變更主要計畫內容： 

變更位置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
（㎡） 

變更理由

1 

松山區濱江段四小段

298-1、308、309及311

地號等4筆土地 

公園用地 機場用地 8,271  

配合機

場發展

需求及

型塑國

門意象 2 

松山區濱江段四小段

297、301及302地號等3

筆土地 

抽水站

用地 
機場用地 1,697  

合計   9,968   

四、全案係市府102年12月2日府都規字第10203159203號函送到

會，並自102年12月3日起公開展覽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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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計10 件。 

六、申請單位：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七、辦理機關：臺北市政府。 

八、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辦理。 

決議：本案請交通部民航局就下列事項釐清後，再提大會續審。 

一、 設置機場聯外道路請民航局協調市府交通局，就地區整體交

通系統再予評估。 

二、 本案涉松山機場中長期發展計畫及松山機場週邊整體規

劃，請民航局與市府都發局協調後，提本會「變更本市松山

機場周邊部分機場邊緣特定專用區、農業區、污水處理場用

地、道路用地為機場用地主要計畫案」專案小組討論，就本

案在前述松山機場整體規劃之定位、變更為機場用地之使用

目的、急迫性等進行說明（脫委員宗華表達加入該專案小

組）。 

三、 另請民航局於當地召開居民座談會解除居民疑慮。  

審議事項 二 

案名：「修訂『變更臺北市信義區福德段二小段319地號等11筆土

地（廣慈博愛院及福德平宅）機關用地、道路用地為社會

福利設施用地、公園用地、商業區及道路用地主要計畫』

開發強度規定案」 暨「 修訂『擬定臺北市信義區福德段

二小段319地號等11筆土地社會福利設施用地、公園用地、

商業區及道路用地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案」 

案情概要說明： 

一、 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為福德街以北、大道路以西、福德街84巷以

東、林口街80巷以南所圍地區，面積約6.5公頃。 

二、 計畫緣起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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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原址為58、59年間設立之廣慈博愛院及福德平宅，

提供老人及低收入戶之照護與臨時住宅，復因廣慈博愛院與

福德平宅建物老舊，為活化市有土地，並釋出開放空間及公

共資源與社區共享，引進部分商業活動以挹注社會福利事

業，於95年間辦理都市計畫變更。  

惟因後續委託開發未臻順利，故重新檢討後續開發利用

事宜，並配合市府公營住宅政策，進行綜合規劃利用。又因

當時都市計畫考量該處僅作為社會福利設施使用，且周邊公

共設施服務水準不佳，爰比照鄰近第三種住宅區之容積率降

低開發強度進行總量管制。現因配合市府公營住宅政策，經

評估周邊道路服務水準、停車需求等可負荷之前提下，擬參

酌原機關用地開發強度進行整體規劃。 

相關社會福利設施及公營住宅之興建，經市府認定符合

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規定，故辦理本次都市計畫修

訂案。 

三、 修訂主要計畫內容： 
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肆、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  
一、計畫目標  
(一)社會福利設施更新與轉
型，建構完整之照顧服務系
統。  
(二)配合推動公營住宅政
策，健全住宅租賃市場。  
(三)朝大眾運輸導向規劃，
並配合捷運信義線東延段設
站，順暢交通動線系統。  
(四)促進土地有效利用，帶
動地區整體發展。  
(五)配置地區性公共設施，
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  
(六)引進商業設施，提供鄰
里性商務需求。  

肆、計畫目標與規劃構想  
一、計畫目標  
(一)社會福利設施更新與轉
型，建構銀髮園區。  
(二)朝大眾運輸導向規劃，
並配合捷運信義線東延段設
站，順暢交通動線系統。  
(三)促進土地有效利用，帶
動地區整體發展。  
(四)配置地區性公共設施，
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  
(五)引進商業設施，促使社
會福利事業自償經營。  

1.配合社會福利設施
之規劃，修正相關文
字。  

2.考量公有土地有效
利用，並落實推動公
營住宅政策，新增本
案計畫目標內容。  

3.因商業區、社會福利
設施用地係修正採
分別開發，故修正相
關文字。  

4.修正條次。  

二、規劃構想  
(一)社會福利設施用地－提

供銀髮族、身心障礙
者、一般社會大眾所需

二、規劃構想  
(一)社會福利設施用地－提

供銀髮族、身心障礙者
及一般社會大眾所需

1.為保留後續規劃彈
性，修正社會福利設
施規劃構想文字。  

2.配合公營住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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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福利服務。  
維持廣慈博愛院及福

德平宅既有社會救助功能，
照顧老人及身心障礙者，並
提供相關福利服務設施，提
供市民運動休憩場所。  
(二)社會福利設施用地－規

劃公營住宅，滿足市民
基本居住需求。  
配合本市推動公營住

宅政策，增加住宅供給並提
升居住品質，滿足市民居住
需求。  
(三)公園用地－滿足地區休

憩需求。  
臨近福德街與福德街

84巷側配置公園用地，提供
週邊地區居民休閒活動空
間。並得以多目標方式設置
地下停車場。惟實際設置數
量及期程得視周邊停車供需
情形併周邊商業區、社會福
利設施用地檢討設置。  
(四)商業區－提供鄰里性商

務需求。  
於福德街與大道路交

口處配置商業區，提供周邊
地區日常商務需求設施。  

  
 
 
(五)拓寬福德街84巷計畫道

路寬度11公尺至15公
尺，紓解未來車潮。  

(六)藉由捷運出入口設置，
聯繫基地與南端親山
系統。 

(七)廢除廣慈博愛院與福德
平宅間之計畫道路。  

(八)參酌原開發強度規定進
行規劃開發  
為提高公有土地利用

效能，並配合本市公營住宅
政策，滿足市民基本居住需
求，在不影響周邊交通服務
水準，及原機關用地容積率
400％上限下，進行規劃開
發。  

福利服務。  
維持廣慈博愛院及福

德平宅既有社會救助功能，
照顧老人及身心障礙者，並
設置廣慈文物館及活力健康
區，提供市民運動休憩場
所，相關政策說明詳附件
二。  

 
 
 
 
 

(二)公園用地－滿足地區休
憩與停車需求。  
臨近福德街與福德街

84巷側配置公園用地，提供
週邊地區居民休閒活動空
間，並以多目標方式設置地
下停車場，提供500個小汽車
位、500個機車位供週邊地區
居民使用。 

  
(三)商業區－提供鄰里性商

務需求並挹注社會福
利設施財源。  
於福德街與大道路交

口處配置商業區，提供周邊
地區日常商務需求設施，並
藉由商業區之開發促進社會
福利事業永續經營。  
(四)拓寬福德街84巷計畫道

路寬度11公尺至15公
尺，紓解未來車潮。 

(五)藉由捷運出入口設置，
聯繫基地與南端親山
系統。  

(六)廢除廣慈博愛院與福德
平宅間之計畫道路。  

(七)降低原有開發強度、總
量管制  
本計畫區原屬機關用

地，建蔽率40%、容積率
400%，惟地區現況發展程度
密集，公共設施服務水準不
佳，宜降低整體開發強度，
故比照鄰近第三種住宅區容
積率進行本計畫區開發總量

之計畫目標，新增於
社會福利設施用地
規劃公營住宅相關
構想。  

3.本計畫停車位之提
供係以滿足基地及
地區停車需求為
主，未來社會福利設
施用地、商業區開發
後所設置之部分停
車位亦可供地區使
用，爰增加後續開發
彈性，得視周邊停車
供需情形調整實際
停車設置數量及期
程，或提出替代計畫
等方式辦理。  

4.因商業區、社會福利
設施用地修正採分
別開發，故刪除部分
構想內容。  

5.配合本府公營住宅
政策，在周邊道路服
務水準、停車需求等
可負荷之前提下，參
酌原機關用地開發
強度之規定進行後
續開發，後續並將配
合修訂相關細部計
畫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規定，爰刪除原主
要計畫有關降低整
體開發強度，比照鄰
近第三種住宅區容
積率進行總量管制
之規劃構想文字。  

6.修正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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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管制。  

陸、實施進度與經費  
一、開發方式得採設定地上

權方式，交由民間廠商
開發興建與經營管理
（BOT），或由本府編
列預算經費開闢。並預
訂於103年起辦理規劃
設計及招標作業。 

 
 
 
 
 
 
 
 
 
二、(刪除)  
 
 
 
 
 
 
 
 
 
 
 
 
 
 
 
 
 
 
 
 
 
 
 
 
 
 
 
 
 

陸、實施進度與經費  
一、預定於民國95年起進行

廣慈博愛院及福德平
宅院民及現住戶安置
作業，並就優先騰空土
地進行簡易綠化，自民
國96至100年開始進行
本案基地社會福利設
施用地、商業區、公園
用地及道路用地 之開
發作業。本案應以整體
開發方式辦理，開發方
式得採設定地上權方
式，交由民間廠商開發
興建與經營管理
（BOT），或由本府編
列預算經費開闢。  

二、本案BOT開發計畫係將社
會福利設施用地、公園
用地、道路用地及商業
區交由得標廠商整體
開發、營運及管理，預
計開發作為老人住
宅、養護中心、平價住
宅等社會福利設施，以
及地下停車場、附屬商
業設施等。預計96年辦
理招商，由得標廠商分
三期興建，其中第一期
興建公園（含地下停車
場）及附屬商業設施，
預計97年底開始施
工，100年完工營運，
第二期興建社會福利
設施（不含平價住
宅），興建時期自98年
至100年，第三期興建
平價住宅，預計自100
年施工至102年完成。
本案經評估以BOT方式
開發具財務自償性，工
程經費由得標廠商負
擔。本案未來之權利金
及租金收入，將納入本
府社會局未來成立之
社會福利發展基金，統
籌運用於社會福利支

 
本計畫因相關開發時
程及開發方式均已不
同，爰配合修正相關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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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二、前述實施方式進度及經

費，得視計畫推動之實
際需要進行調整。  

 

出。  
三、前述實施方式進度及經

費，得視計畫推動之實
際需要進行調整。  

 
 

四、 修訂細部計畫內容： 
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貳、計畫目標  
一、社會福利設施更新與轉

型，建構完整之照顧服
務系統。  

二、配合推動公營住宅政
策，健全住宅租賃市場。 

三、朝大眾運輸導向規劃，
並配合捷運信義線東延
段設站，順暢交通動線
系統。  

四、促進土地有效利用，帶
動地區整體發展。  

五、配置地區性公共設施，
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
質。  

六、引進商業設施，提供鄰
里性商務需求。  

貳、計畫目標  
一、社會福利設施更新與轉

型，建構銀髮園區。  
 
 
 
二、朝大眾運輸導向規劃，

並配合捷運信義線東延
段設站，順暢交通動線
系統。  

三、促進土地有效利用，帶
動地區整體發展。  

四、配置地區性公共設施，
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
質。  

五、引進商業設施，提升社
會福利事業自償經營能
力。  

 

1.配合社會福
利設施之規
劃，修正相關
文字。  

2.考量公有土
地有效利
用，並落實推
動公營住宅
政策，新增本
案計畫目標
內容。  

3.因商業區、社
會福利設施
用地係修正
採分別開
發，故修正相
關文字。  

4.修正條次。  

参、計畫原則與構想  
一、土地使用計畫  
(一)社會福利設施用地－提

供銀髮族、身心障礙
者、一般社會大眾所需
福利服務  
以現有福德平宅基地及

原廣慈博愛院北側基地為
主，規劃約2.9公頃之社會福
利設施用地，除維持既有社
會救助功能，照顧老人及身
心障礙者，並提供相關福利
服務設施，提供市民運動休
憩場所。  
(二)社會福利設施用地－規

劃公營住宅，滿足市民
基本居住需求。  
配合本市推動公營住宅

政策，增加住宅供給並提升
居住品質，滿足市民居住需

参、計畫原則與構想  
一、土地使用計畫  
(一)社會福利設施用地-提

供銀髮族、身心障礙者
及一般社會大眾所需福
利服務  
以現有福德平宅基地及

廣慈博愛院北側基地為主，
規劃約2.9公頃之社會福利
設施用地，提供廣慈博愛院
及福德平宅既 有之社會救
助功能，照顧老人及身心障
礙者，並設置廣慈文物館及
活力健康區，提供市民大眾
運動休憩場所，另外提供社
福綜合中心、家暴中心、信
義托兒所及社會局所需公務
使用空間。  
 
 

1.為保留後續
規劃彈性，修
正社會福利
設施規劃構
想文字。 

2.配合公營住
宅推動之計
畫目標，新增
於社會福利
設施用地規
劃公營住宅
相關構想。  

3.本計畫停車
位之提供係
以滿足基地
及地區停車
需求為主，未
來社會福利
設施用地、商
業區開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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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求。  
(三)公園用地－滿足地區休

憩需求  
臨近福德街與福德街84

巷側配置約1.6公頃公園用
地，提供周邊地區居民休閒
活動空間。並得以多目標方
式設置地下停車場。惟實際
設置數量及期程得視周邊停
車供需情形併周邊商業區、
社會福利設施用地檢討設
置。  
 
(四)商業區－提供鄰里性商

務需求。  
於福德街與大道路交口

處配置約1.6公頃商業區，提
供及提昇周邊地區日常商務
需求設施。  

 
(二)公園用地－滿足地區休

憩與停車需求。  
臨近福德街與福德街84

巷側配置約1.6公頃公園用
地，提供週邊地區居民休閒
活動空間，並得以多目標方
式設置地下停車場，設置500
個小汽車停車格位及500個
機車格位，滿足週邊居民及
捷運轉乘停車需求。 
(三)商業區－提供鄰里性商

務需求並挹注社會福利
設施財源。  
於福德街與大道路交口

處配置約1.6公頃商業區，提
供及提昇週邊地區日常商務
需求設施，藉由商業區之開
發提升社會福利事業自償經
營之能力。   

所設置之部
分停車位亦
可供地區使
用，爰增加後
續開發彈
性，得視周邊
停車供需情
形調整實際
停車設置數 
量及期程，或
提出替代計
畫等方式辦
理。  

4.因商業區、社
會福利設施
用地修正採
分別開發，故
刪除部分構
想內容。  

5.修正條次。  

参、計畫原則與構想  
二、交通運輸系統  
 (四)基地開發應將停車需

求內部化，配合吸納地
區公共停車需求，以減
緩交通衝擊  
本計畫地區現況發展強

度密集，考量提高使用強度
將造成地區交通衝擊，故社
會福利設施用地、商業區後
續開發應將衍生之交通量內
部化，並配合相關交通改善
措施提供地區停車位，以減
緩交通衝擊。  

参、計畫原則與構想  
二、交通運輸系統  
 

考量本計畫周
邊現況發展程
度密集，為避
免基地開發造
成周邊交通衝
擊，影響道路
服務水準，新
增基地開發所
衍生之交通量
應內部化之計
畫原則，並應
配合周邊交通
改善措施，提
供地區停車
位。  

参、計畫原則與構想  
三、開發強度  

為提高公有土地利用效
能，並配合本市公營住宅政
策，滿足市民基本居住需
求，在不影響周邊交通服務
水準，及原機關用地容積率
400％上限下，進行規劃開
發。  

参、計畫原則與構想  
三、開發強度  

本計畫區原屬機關用
地，建蔽率40％、容積率400
％，惟地區現況發展強度密
集，公共設施服務水準不
佳，宜降低整體開發強度，
故比照鄰近第三種住宅區容
積率之225％進行本計畫區
開發總量管制。  

 

配合本府公營
住宅政策，在周
邊道路服務水
準、停車需求等
可負荷之前提
下，參酌原機關
用地開發強度
之規定進行後
續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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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肆、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及分區管
制  
(一)各使用分區之使用性
質、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管
制如下表所示： 
  
位置 土地使

用分區 
 

容積率 

信義區福
德段二小
段部分
319、
331、
332、部分
361-1、
319-2、
321-1、
322-1、及
部分320
地號 

社會福
利設施
用地 

400％ 

 
位置 土地使

用分區
 

使用性質及
管制內容 

信義區
福德段
二小段
部分
320、
333、
342地
號 

第三種
商業區
（特） 

3.福德街派
出所及捷
運設施地
上突出物
（出入
口、通風
口等）皆
需整併設
置於商業
區內。 

4.不適用開
放空間綜
合設計獎
勵規定及
「臺北市
建築物增
設室內公
用停車空
間鼓勵要
點」規
定。 

 

肆、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計畫及分區管
制  
(一)各使用分區之使用性
質、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管
制如下表所示： 
  
位置 土地使

用分區 
容積率 

信義區福
德段二小
段部分
319、
331、
332、部分
361-1、
319-2、
321-1、
322-1、及
部分320
地號 

社會福
利設施
用地 

210％ 

 
位置 土地使

用分區
使用性質及
管制內容 

信義區
福德段
二小段
部分
320、
333、
342地
號 

第三種
商業區
（特）

3.福德街派
出所及捷
運設施地
上突出物
（出入
口、通風
口等）皆
需整併設
至於商業
區內。 

4.不適用開
放空間綜
合設計獎
勵規定及
「臺北市
建築物增
設室內公
用停車空
間鼓勵要
點」規
定。 

 

1.原廣慈博愛院
為機關用地，
容積率為
400%，於95年
變更時基於地
區公共服務水
準不佳，爰將
全區容積率比
照周邊第三種
住宅區225%為
基準，採容積
調配方式，將
社福用地容積
率訂為210%，
商業區442%，
公園用地
60%。現因本府
為兌現公營住
宅政策，增加
住宅存量，滿
足市民居住需
求，達成公營
住宅興闢效益
及增進公共設
施之利用率，
經本府檢討附
近交通水準情
況及公共設施
負擔下，將社
福用地容積率
提高至400%，
惟全區容積總
量仍不高於95
年都市計畫變
更前之全區容
積率400%。 

2.考量商業區開
發時程，及福
德派出所建物
使用年限，故
刪除福德派出
所需整併設置
於商業區內之
規定。後續再
視其實際需求
檢討設置於社
會福利設施用
地或公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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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計畫  原計畫  說明  
地。  

3.因「臺北市建
築物增設室內
公用停車空間
鼓勵要點」已
停止適用，故
配合刪除相關
文字。  

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公
共
設
施
種
類 

開闢經
費（萬
元）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備註 

社
會
福
利
設
施
用
地 

754,486 民
國
107
年 

本案基地
社會福利
設施用
地、商業
區、公園用
地及道路
用地應以
整體規劃
開發方式
辦理為原
則，開發方
式得採設
定地上權
方式，交由
民間廠商
開發興建
與經營管
理（BOT），
或由本府
編列預算
經費開
闢。 

公
園
用
地 

50,947 配合本計畫商業
區、社福用地開
闢時程辦理。 

道
路
用
地 

3,500 民
國
105
年 

 

註：開闢經費及完成期限得
依實際規劃設計情行調整 

伍、事業及財務計畫  
公
共
設
施
種
類

開闢經
費（萬
元）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備註 

社
會
福
利
設
施
用
地

224,833 民
國
101
年 

本案基地
社會福利
設施用
地、商業
區、公園用
地及道路
用地應以
整體規劃
開發方式
辦理為原
則，開發方
式得採設
定地上權
方式，交由
民間廠商
開發興建
與經營管
理（BOT），
或由本府
編列預算
經費開
闢。 

公
園
用
地

50,947 民
國
99
年 

 

道
路
用
地

999 民
國
99
年 

 

 

配合實際規劃
年期修正。  

 

五、 全案係市府102年12月23日府都規字第10239599703號函送

到會，並自102年12月24日起公開展覽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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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計57件。 

七、 申請單位：臺北市政府。 

八、 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辦理。 

決議：本案組成專案小組，針對居民意見及疑慮，包括斷層、整

體開發、柏德公司的契約存續與否、社福用地興建公營住

宅合理性、提高容積率後影響周邊日照權及環境衝擊等問

題，請市府加強溝通並提供資料說明，經專案小組討論獲

具體結果，再提委員會議審議。請張委員桂林擔任專案小

組召集人，成員經會後徵詢委員意願為辛委員晚教、黃委

員世孟、黃委員台生、羅委員孝賢、脫委員宗華、李委員

永展、黃委員榮峰、陳委員盈蓉、吳委員盛忠、張委員培

義、王委員聲威。 

審議事項 三 

案名：變更臺北市信義區吳興段三小段171-3地號等200筆土地部

分第三種住宅區(特)(遷)為道路用地、部分道路用地為第

三種住宅區(特)(遷)暨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細部計畫案 

（因黃委員秀莊為本案設計建築師，已依自行迴避規定先行離席） 

案情概要說明： 

一、基地概述： 

（一） 變更範圍：位於吳興街以東、吳興街583巷以南、松仁路

308巷以西及吳興街600巷以北。 

（二） 使用分區：屬第三種住宅區(特)(遷)及道路用地。 

（三） 土地使用現況：地上建物多為三層以下加強磚造之老舊房

屋，部分為4至6層鋼筋混凝土造建物，居住環境窳陋，有

耐震及消防安全之顧慮。主要作為住宅使用，部分一樓為

商業及零售使用。範圍內計畫道路已開闢，為該街廓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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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行之用。 

（四） 土地權屬：本變更範圍包括信義區吳興段三小段171-3地

號等200筆土地，全區面積總計8,429.84平方公尺，其中

私有土地面積約6,050.00平方公尺，占計畫面積71.77%；

公有土地面積約2,379.84平方公尺(中華民國持有1.00平

方公尺、臺北市持有2,378.84平方公尺)，占計畫面積

28.23%。 

（五） 本變更範圍係屬市府97年 2月 29日以府都規字第

09730017900號函「變更臺北市遷建住宅基地都市計畫暨

劃定都市更新地區計畫案」公告劃定為都市更新地區。 

二、變更緣起： 

（一） 基於上述基地現況概述，以及爲利整體建築規劃設計及配

置，擬將計畫範圍內南北向計畫道路變更為第三種住宅區

(特)(遷)，並將沿吳興街583巷南側及松仁路308巷西側之

第三種住宅區(特)(遷)變更為道路用地，合併街廓開發，

以增進土地利用效益。 

（二） 由本案實施者基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爰依據都市計畫法

第27條第1項第3款規定，配合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辦理本

計畫變更。 

三、整體規劃構想：  

本計畫為提供社區居民較好的生活品質，美化都市環境，透

過整體規劃設計，將三個街廓合併集中留設建築物，沿街退

縮留設人行道，並於重要街角留設開放空間，以強化防救災

空間並提供附近地區民眾使用。 

四、變更細部計畫內容概述：  

（一） 變更土地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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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擬將原道路用地變更為第三種住宅區(特)(遷)共計

831.56平方公尺；原部分第三種住宅區(特)(遷)變更為道

路用地共計831.94平方公尺。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依據「變更臺北市遷建住

宅基地都市計畫暨劃定都市更新地區計畫案」規定辦

理，相關規定如下：  

1. 使用強度：第三種住宅區(特)(遷)之建蔽率為45%，容積

率為250%。 

2. 本計畫區使用性質依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

第三種住宅區規定辦理。  

3. 原法定容積率225%之第三種住宅區(特)(遷)，其更新容

積獎勵後之總容積不得超過原法定容積率之1.5倍。  

4. 本變更案經交換分合後，道路用地面積較變更前多0.38

平方公尺。該增加0.38平方公尺道路用地於興建時，不

計算基準容積及相關容積獎勵，並無償捐贈予市府。 

（三） 訂定都市設計準則。 

（四） 事業及財務計畫：本案計畫道路用地配合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由實施者興闢，並於第三種住宅區(特)(遷)建築基

地領取使用執照前，完成開闢及土地移轉予臺北市政

府。開闢經費3,743,730元，預定完成期限民國108年。 

五、全案係市府102年12月3日府都規字第10237251703號函送到

會，並於102年12月4日起公開展覽30天。 

六、公民或團體所提意見：9件。 

七、申請單位：臺北市都市更新處。 

八、辦理機關：臺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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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3款。 

決議：本案變更範圍擬將三個街廓合併為一個街廓作整體開發，

涉及地區道路系統調整與居民進出之權益、市有道路變更

街廓合併開發後產生外溢效果、民眾陳情之不願意參與都

市更新及不同意道路用地變更等項尚待釐清，請市府予以

協調整合後，再提委員會議審議。 

審議事項 四  

案名：擬定臺北市文山區萬隆段二小段 420-1 地號等 18 筆土地

（配合萬和里機關用地都市更新開發計畫）細部計畫案 

案情概要說明： 

一、計畫緣起 

本案申請單位為內政部，計畫範圍位於臺北市文山區萬

和里羅斯福路六段 142 巷、景福街、溪洲街 137 巷與水源

快速道路所圍街廓，現行土地使用分區屬機關用地，由內政

部相關單位使用。 

本案配合行政院「國有不動產清理活化作業計畫」，同時

考量周邊環境發展需求及私有土地之權益，採都市更新方式

進行整體開發，期整合各行政機關使用空間，並已納為中央

之都市更新示範計畫。 

主要計畫經內政部辦理逕為變更，經 101 年 11 月 13 日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792 次會議決議修正後通過，除全

區劃定為更新地區外，並變更北側原機關用地為住宅區。內

政部現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提出本細部計畫擬定

案。 

二、計畫面積與權屬 

本計畫區面積約 2.20 公頃，土地權屬包括國有以及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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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現況 

本計畫區西北側部分為國防部列管之建新新村眷戶，現況作

住宅使用，其餘東、南側土地為內政部營建署辦公與檔案存

放以及內政部建築研究所使用。 

四、計畫內容 

（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1.本計畫內各分區與用地使用管制如下： 

(1)第三種住宅區：建蔽率不得超過45%，容積率不得超過225%。 

(2)機關用地：建蔽率不得超過 40%，容積率不得超過 400%。 

2.本建築基地得適用「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第

80 條之 2，申請酌予放寬容積率。 

3.本建築基地不得再依「臺北市老舊中低層建築社區辦理都市

更新擴大協助專案計畫」有關規定申請容積獎勵。 

4.本基地除都市更新獎勵容積外，其他各項依法申請之容積增

加總額以不超過法定容積之 50%為上限。 

5.其他未規定事項悉依「都市更新條例」、「臺北市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自治條例」及相關法令規章辦理。 

（二）回饋 

1. 都市計畫變更回饋 

（1）依據 101 年 11 月 13 日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792 次

會議決議，本案主要計畫變更機關用地為住宅區之範圍

內，屬回復原使用分區者無須回饋，至原屬綠地用地

（1240 ㎡）部分，應提供或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2）本計畫以住宅區範圍涉及原屬綠地用地部分之全部土地

辦理回饋，面積計約 1,240 平方公尺（以都市更新事業

計畫核定內容為準），將前述應提供或捐贈公共設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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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土地改以建物樓地板面積替代，其回饋樓地板面積

計算公式為：回饋建物樓地板面積＝應回饋範圍之土地

面積×申請基地之法定容積率×  0.6(扣除營建工程費

用)。經實際計算結果，本計畫應回饋住宅樓地板面積

1,674 平方公尺（約 502 坪） 

2.申請「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第 80 條之 2 放

寬容積獎勵應依「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提供

回饋。 

（三）增訂都市設計準則 

五、本案經市府民國 102 年 12 月 26 日府都規字第 10202701103

號函送公告及計畫書、圖到會，全案自 102 年 12 月 27 日起

公開展覽 30 天。 

六、申請單位：內政部。 

七、法令依據：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無。 

決議：本案有關變更後住宅區原屬綠地用地部分之回饋方式、機

關用地法定容積率上限之訂定，以及帶狀式開放空間留設

等議題，請申請單位與市府相關單位再作協調，俟達成共

識後再提送相關書面資料到會續審。 

審議事項 五  

案名：劃定臺北市松山區民生段 134-6 地號等 13 筆土地為更新地

區 

案情概要說明： 

一、計畫緣起 

本計畫範圍位於臺北市敦化北路、富錦街、富錦街 12 巷

以及民生東路四段所圍區域之部分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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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依「國軍老舊眷村改建條例」規定，並配合行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加速推動都市更新方案」，於 99 年起針

對國有眷村改建土地進行整體規劃，優先以已完成原有眷舍

之遷移安置且現況閒置未使用之土地，推動公辦都市更新。 

本案為上開推動國軍老舊眷村改建計畫基地之一，並經

納入內政部都市更新示範計畫地區，爰擬依都市更新條例第

7條第 1項第 3款，申請劃定本範圍為為更新地區。 

二、計畫面積 

本計畫面積為 6557 ㎡，現行都市計畫分區及用地為「敦化南

北路特定專用區（A 區）」、「敦化南北路特定專用區（B 區）」

以及「道路用地」。原有之國軍眷舍業於 101 年拆除。 

三、土地權屬 

本更新地區內除 134-6 地號為公（國有）私共有外，其餘均

為國有。 

四、本案係市府於 102 年 12 月 9 日以府都新字第 10231691700 號

函送到會。 

五、申請單位：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六、辦理機關：臺北市政府。 

決議： 

一、本案除以下內容修正外，餘依所送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一）本案計畫書規劃範圍即更新地區申請劃定範圍，計畫書內

「規劃範圍」及「更新地區範圍」相關文字說明請予整合。

第 10、11 頁有關「伍、實質再發展再生活化措施」，一、

整體規劃構想與二、更新地區規劃構想，併請整合為更新

地區發展構想。 

（二）計畫書第 5 頁土地及建物權屬，請補充敘明土地「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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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三）本案更新地區範圍內包括私有土地，請將與私有土地權利

人之協調情況補述於計畫書第 6 頁六、居民意願內。 

（四）計畫書圖 1、圖 3、圖 4 請整合為更新地區範圍示意圖；圖

2 與圖 8 請整合為土地權屬分佈示意圖；圖 10 與圖 11 請

整合為更新地區整體規劃構想示意圖，併同修正圖序。 

二、本案後續開發計畫請「臺北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

審議委員會」審議時，就本案所提構想旅館使用所衍生之大

型遊覽車等車輛停等空間以及交通動線規劃等，妥予處理。 

審議事項 六 

案名：劃定臺北市松山區敦化段四小段 363-1 地號等 6 筆土地為

更新地區案 

案情概要說明： 

一、 計畫位置與範圍： 

（一）本計畫範圍位於臺北市民權東路三段、民權東路三段 191

巷、民權東路三段 103 巷 5 弄所圍街廓之部分。 

（二）計畫範圍：包括臺北市敦化段四小段 363-1、363(部分)、

371-2、371-5、372、372-1 地號等 6筆土地。 

（三）計畫面積：4,775.17 ㎡。 

二、 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國防部為活化眷改土地並挹注眷改基金，依國軍老舊眷村

改建條例規定，於民國 99 年起針對國有眷村改建土地進行

整體規劃，並配合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5 年 1 月 25 日

院臺建字第 0950081323 號函「加速推動都市更新方案」，

優先以已完成原有眷舍之遷移安置且現況閒置未使用之土

地，推動公辦都市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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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基地為國軍眷村改建之閒置土地，距松山機場西側約

200 公尺，位屬本市機場門戶周邊精華地帶，為提升松山

機場周邊土地整體運用效益，並藉由上位計畫之指導，使

本案基地之發展能符合本市入口門戶意象及提升公益性，

遂由國防部委託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辦理都市更新

規劃。 

（三）本案基地鄰近松山機場，屬民航關聯產業廊帶之一環，未

來將配合機場規劃發展。其為「國軍老舊眷村改建計畫」

所列應辦理都市更新之處分標的之一，且經行政院國有土

地清理活化督導小組第 10 次會議決議同意採設定地上權

方式辦理，並納入內政部都市更新示範計畫地區；另「國

軍老舊眷村改建計畫」係屬行政院核定之重大建設計劃，

故擬依都市更新條例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劃定更新地

區並訂定更新計畫。 

三、 更新地區原都市計畫及土地使用現況： 

（一）更新地區土地使用分區為第三種住宅區及第三之二種住宅

區，第三種住宅區之法定建蔽率 45%，法定容積率 225%；

第三之二種住宅區之法定建蔽率 45%，法定容積率 400%。

惟更新地區範圍內 371-2 地號土地雖為第三之二種住宅

區，因其面臨計畫道路之面寬未達 16 公尺以上，依現行

臺北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例第 10 條第 3 項規定，

其容積率仍應依第三種住宅區之規定辦理。 

（二）更新地區 500 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包括國中一處(中山國

中)、市場用地一處(已開闢)、公園二處(民有公園、臺北

市政府公園處苗圃)及排水溝、交通用地一處(已開闢)。 

（三）周邊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範圍內沿民權東路三段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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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東路多為住商混合使用或辦公使用，商業活動多屬鄰里

商業行為；巷弄內多為住宅使用，其餘為空地，部分空地

已綠美化。 

（四）更新地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現況：更新地區內原有眷舍

已完成拆遷安置並已騰空，目前為空地，周邊設有圍籬；

363 地號部分土地(與 363-1 地號所夾範圍)經檢討為未建

築完成土地，故納入更新地區範圍。 

（五）土地及建築物權屬： 

1.土地權屬：本更新地區面積為 4,775.17 平方公尺，皆為國有

土地，管理機關為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2.建築物權屬：本更新地區內眷舍已拆遷騰空；惟 372-1 地號土

地尚有地上建物，為私人所有。 

四、 實質再發展再生活化措施： 

（一）整體規劃構想： 

1.規劃範圍位處松山機場小航空城計畫周邊重要發展精華地

區，為強化機場門戶之意象，同時延伸國際門戶之綜效，並

發揮土地使用公益性之規劃理念，將本更新地區未來發展定

位為「國際交流節點」及地區再生觸媒。 

2.土地使用部份為實現「國際交流節點」願景，地區開發應配

合發展需求，融合多元複合土地使用，提供機場關聯產業使

用，商務辦公、旅館、住宅、會議展覽、休閒娛樂等機能。

另考量地區發展、國際交流需求，提供符合地區發展需求之

公益設施。 

3.留設帶狀開放空間與廣場式開放空間，串連規劃地區內各公

共開放空間，提供良好之步行環境，以及於重要交叉路口留

設街角廣場，街角廣場鋪面與周邊環境調和，與人行道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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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平，搭配公共藝術與街道傢俱設置，並適度綠美化，以塑

造地區節點特色。 

（二）更新地區規劃構想 

1.建築使用機能：為配合松山機場周邊整體規劃構想，以發展

旅館、辦公等商務使用為主，其容積樓地板面積比例以本更

新地區總允建容積樓地板面積 50%以上為原則。 

2.開放空間構想：更新地區西側基地自道路境界線至少退縮 6

公尺作為無遮簷人行道，另更新地區東側基地臨民權東路三

段自道路境界線亦退縮 6公尺作為無遮簷人行道。 

3.公益性設施：考量地區發展、國際交流需求，提供進出松山

機場旅客及商務人士服務，計畫區開發應考量提供文化交流

空間(文化展示空間、博物館)、國際化交流活動空間(各國駐

臺聯絡處、觀光旅遊導覽諮詢處)。本案公益性設施開放供公

眾使用，未來管理維護由實施者自行經營管理；另因本案採

設定地上權方式辦理，故公益性設施之持分土地以維持國有

為原則。 

五、 實施方式： 

（一）本更新單元開發主體以國防部政治作戰局或依都市更新條

例規定委託之都市更新事業機構為開發主體。 

（二）本更新單元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 4 條規定，採重建方式處

理。 

（三）本更新單元依行政院 100 年 11 月 21 日「國有土地清理活

化督導小組」第 10 次會議決議同意本公辦都更土地以「設

定地上權」方式辦理更新。 

六、 全案係市府102年 12月 9日府都新字第10231070500號函送

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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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申請單位：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八、 辦理單位：臺北市政府。 

九、 法令依據：都市更新條例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決議：本劃定更新地區範圍案依所送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肆、散會（下午 2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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